	工作項目：本校各系所與國外姊妹校簽訂雙學位合作計畫流程

	工作處理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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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所課程委員會及系、所務會議通過





校長簽核之後


交由雙方系所


主管簽約執行





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





國際事務副校長室





學術副校長室





校長簽核





教務處：


對於外國學歷之採認悉依教育部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

關於學位之授予，則依教育部頒「學位授予法」、「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」及本校所訂之「淡江大學與國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要點」相關規定辦理。





院課程委員會及院務會議通過








